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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列席代表名單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出席代表名單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教務處 呂福興 植病系 葉錫東 

學務處 歐聖榮 森林系 盧崑宗 

總務處 方富民 理學院 李茂榮 

研發處 陳全木 化學系 林寬鋸 

國際事務處 廖思善 物理系 林中一 

秘書室 陳吉仲 工學院 薛富盛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洪瑞華 電機系 莊家峰 

生科中心 黃介辰 機械系 王國禎 

奈米中心 葉鎮宇 生命科學院 陳鴻震 

人事室 鍾明宏 生科系 林赫 

主計室 魏素華 分生所 賴建成 

圖書館 官大智 獸醫學院 毛嘉洪 

計資中心 呂瑞麟 獸病所 宣詩玲 

人社中心 邱貴芬 獸醫系 林永昌 

產學智財營運中心 陳政雄 管理學院 林丙輝 

通識教育中心 林清源 會計學系 紀信義 

文學院 陳淑卿 科研所 謝焸君 

中文系 韓碧琴 法政學院 高玉泉 

外文系 張玉芳 法律系 廖大穎 

農資學院 陳樹群  國務所  邱明斌 

土環系 黃裕銘 體育室 黃憲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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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列席代表名單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研究發展處 洪慧芝 台文所 廖振富 

校務企劃組 于迺文 主計室 張瑋珊 

學術發展組 施習德 主計室 鄧季玲 

計畫業務組 張嘉哲 學生會 甘宗鑫 

貴重儀器中心 葉鎮宇   

校務企劃組 陳貞夙   

校務企劃組 盧裕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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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議程 

國立中興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議程 

壹、時    間：103 年 3 月 25 日上午 9 時 

貳、地    點：圖書館 7 樓第一會議室 

參、主 持 人：陳全木研發長 

肆、宣布開會：(出席委員已達會議代表半數(21 人)以上)會議開始 

伍、主席致詞 

陸、前次議案執行情形報告：(詳如會議資料第 11 頁至第 13 頁。) 

柒、議案審查小組會議報告 

捌、議案討論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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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國立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會議議事規則 

                                 96.4.9 九十五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 

       98.10.30 九十八學年度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3 條) 

99.3.29 九十九學年度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5、10、12 條） 

100.10.27 一百學年度第一學期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第 2 條)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順利進行本校研究發展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特

訂定本議事規則。 

第二條  本會議由研究發展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書、各學

院院長、創新產業推廣學院院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奈米科技中心主任、人事

室主任、會計主任、圖書館館長、計算機及資訊網路中心主任、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主任、產學智財營運中心主任、通識教育中心主任及教師（副教授以上）代表組

織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教師選舉之，農業暨自然資源學

院三人、文學院二人、理學院二人、工學院二人、生命科學院二人、獸醫學院二人、

管理學院二人、法政學院二人、體育室及師資培育中心共同推選一人，任期一年，連

選得連任一次。以研究發展長為主席，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中心主任及學生代表（學

生會會長）列席，議決有關研究發展之重要事項。 

第三條  本會議得依下列兩種程序之一召開： 

一、定期會議：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二、臨時會議：如遇攸關本校發展之特殊重大議案，研發長認有需要或經研發會議

代表六人以上連署請求召開臨時研發會議時，以書面提議並附案由，研發長應召

開臨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議之提案包括下列事項： 

一、校長交辦事項。 

二、經各院院務會議通過之各系所提議事項。 

三、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人以上連署之事項。 

四、研究發展處對於其他有關研究發展重大事項之提議。 

第五條  本會議應有代表過半人數以上出席，始得開議。研究發展會議代表應親自出席會議，

但當然代表因故不能出席會議時，得指派助理教授（含）以上之教師或組長代理出席。 

第六條  本會議議案審查小組，由各學院推選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一人組成之。 

審查小組成員相互推選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負責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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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各組組長和中心主任及提案單位得列席審查會議。 

第七條  議案審查小組得就議案屬性、內容及表件進行形式審查；討論議案屬性是否符合研究

發展會議的審議事項。 

第八條  研究發展長得視需要，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列席。 

第九條  出席人員之發言應先取得主席許可，如二人以上同時請求發言時，其先後次序由主席

決定之。 

出席人員就一個議案之發言，除經主席准許者外，以二次為限，每次不得超過三分鐘，

有關提案之說明、質疑或答覆之發言，每次以五分鐘為限。 

第十條  主席對每一議案之討論，得於適當時機提請大會表決，並宣布其決議。表決方式由主

席酌情採用舉手、投票之方式。如有在場研究發展會議代表過半數之同意，即可改為

無記名投票。 

        重大事項之議案應有出席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決議。對重大事

項之認定以出席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之多數決議為準。 

列席人員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十一條  一般研究發展會議中，研究發展長得提臨時動議；有研究發展會議代表三名以上

連署者，亦得提臨時動議。但臨時研究發展會議中，一律不得提臨時動議。 

第十二條  研究發展會議僅作決議記錄，出列席人員發言應錄音存檔備查，但出席代表要求將

其本人之發言列入記錄者，應填具發言條，將其發言要點列入記錄。 

第十三條  其他未盡事宜，適用其他相關法令規定。 

第十四條  本議事規則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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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次會議相關法規 

國立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 

90 年 5 月 4 日第 40 次校務會議通過 

95 年 5 月 5 日第 5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8、9、10、11、12 條） 

98 年 12 月 11 日第 5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2、3、4、7、11 條） 

102 年 12 月 13 日第 67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7 條） 

第一條  本校為公正合理審核各教學研究單位（包括院、系、所、學位學程、組、室、中心等）

之新增或調整案，訂立國立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新增案係指新設院、系、所、學位學程、組、室、中心等教學研究單位或

增加單位規模（如增班）之案件；調整案包括各教學研究單位之合併、更名或其他調

整案。 

第三條  新增案與調整案依下列方式提出申請： 

一、隸屬學院之系、所向院提案，經審議通過後，由院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二、直屬學校之單位直接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三、新設學院，由籌備單位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四、跨院之調整案，由本校組織規程內之相關單位共同決議向研究發展處提案。 

五、研究發展處得依學校整體發展之需要主動提案。 

第四條  新增案與調整案均依下列流程辦理： 

一、提案單位擬妥計畫書，依第三條規定提出申請。 

二、接案單位（包括院、校兩級）進行審查。 

三、審查之案件送研究發展會議與校務會議審議，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審定。 

第五條  隸屬學院之系、所提案需經院務會議議決，院級審查得視需要委請專家學者針對提案

先行評估。 

第六條  新增案與合併調整案，由研究發展處委請專家學者組成之專案小組進行審查後，研究

發展處依審查意見及學校整體發展需求，送研究發展會議審議。研究發展會議討論議

決後，提送校務會議審議。 

第七條  各案計畫書應依研究發展處提供之標準格式撰寫，其內容應詳實具體，並應書明人力

（包括教師、研究人員、行政或工作人員之配置）、空間設備、與經費需求等項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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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源或因應措施，並先行送交教務處、學務處、人事室及主計室簽註意見。 

第八條  各案新增員額需求須提送員額管理小組會議討論提供參考意見；新增或調整空間設備

，須提送空間分配及管理委員會議討論提供參考意見，再提送研發會議及校務會議審

議。 

第九條  新增及合併調整案均需依總量發展審核辦法審核，院內調整案，依院內現有人力、空

間設備與經費自行調整；跨院或其他調整案，則由學校協調相關單位進行調整。 

第十條  教學研究單位經評鑑不符或無設置功能者、或自認有合併或停辦之必要者，應由校長

指定相關單位會商考慮合併或停辦，並指定單位提出相關計畫書，提送研發會議及校

務會議審定並報教育部核備後合併或裁撤。 

第十一條  各案送教育部審定後，應依計畫書及相關規定確實執行。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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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 

 
98年12月11日第57次校務會議訂定通過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各研究單位設置及評鑑，特訂定「國立中興大學

研究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設置之研究單位應提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辦法備審，其內容應包括： 

        一、設置計畫書：成立目的、期限、組織架構、單位定位、業務範圍、運作空間、

經費來源、預期成果、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相關單位配合措施等。 

    二、設置辦法：設置依據、目的、組織、單位主管及相關人員選任方式與任期、經

費來源等。 

第三條 申請設置研究單位依其性質，分別附屬於校或院，其審核如下： 

        一、附屬於校之一級研究單位（以下簡稱一級研究單位），經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

後，提送校務會議核定。 

        二、附屬於院之二級研究單位（以下簡稱二級研究單位），經院務會議討論通過後，

提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定。 

        三、納入組織規程者，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送教育部核定。 

第四條 各研究單位不納入組織規程者，其所需經費以自行籌措、自給自足為原則，並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理經費報支。 

第五條 各研究單位成立滿三年(以會計年度為基準)後，應接受第一次評鑑，爾後每三年評鑑

一次。 

第六條 評鑑工作包括下列項目，其百分比依單位層級，一級研究單位由研究發展會議、二級

研究單位由院務會議議定之。 

        一、組織功能。 

        二、學術整合。 

        三、教學研究與服務推廣之績效。 

        四、其他。 

第七條 本校成立一級研究單位及二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委員任期三年。 

        一、一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副校長提名校外專家學者

報請校長聘任5人，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之。 

        二、二級研究單位評鑑委員會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委員由院長提名校外相關領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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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專家報請校長聘任3人，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委員互選之。 

第八條  研究發展處應於每年一月提出該年度需辦理評鑑之研究單位名單，並通知其於同

年六月底前完成評鑑作業，評鑑報告於同年七月底前送研究發展處。 

第九條 評鑑報告之評鑑結果分為「通過」及「不通過」。不通過之研究單位，依其運作狀

況得建議裁撤或次年再評鑑，若經再評鑑仍不通過者，則做成建議裁撤之決定。 

第十條 被評定建議裁撤之研究單位，若有異議，得於接獲裁撤通知後一個月內，依所隸屬

之層級向院務會議或研究發展會議提出申覆，申覆以一次為限。 

第十一條  若研究單位已無存續必要，經研究單位主管或上級主管提出裁撤申請；或經評鑑

評定建議裁撤者，裁撤程序如下： 

          一、一級研究單位，由研究發展會議審定並提送校務會議核備後裁撤。 

          二、二級研究單位，由院務會議審定並提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裁撤。 

          三、納入組織規程者，須經校務會議審定，送教育部核備後裁撤。 

第十二條  研究單位在審定裁撤後，應即進行各項業務結束作業(包括財產轉移等)，惟得將接

獲裁撤通知前已簽定合約之計畫執行完畢，時間以一年為限。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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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前次議案執行情形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議案執行情形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與生物醫學研究所整併案，請 討論。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本案經提第六十七次校務會議，決議：「請生科院再做周詳評估與規劃。」 

 

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承辦單位：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案    由：擬修訂「國立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實驗林管理處組織規程」部分條文，請    

討論。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本案經提第六十七次校務會議，決議「修正第 3、4、5、8、10、11、16 條」。 

 

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  由：擬修訂本校「推動科技研究發展經費使用管理辦法」及「儀器、圖書與電子資源配

合款經費補助辦法」部分條文，請 討論。 

決  議：修正通過。 

執行情形：業以 102 年 11 月 1 日興研字第 1020802189 號函公告實施。 

 

提案編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 

案    由：擬訂定「國立中興大學承接計畫管理辦法」(草案)，請 討論。 

決    議：修正通過。 

執行情形：業以 102 年 11 月 1 日興研字第 1020802189 號函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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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 

案    由：擬修訂「國立中興大學產學合作聯盟推動辦法」部分條文，請 討論。 

決    議：修正通過。 

執行情形：業以 102 年 11 月 1 日興研字第 1020802189 號函公告實施。 

 

提案編號：第六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擬修訂「國立中興大學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部分條文，請 討論。 

決    議：修正通過。 

執行情形：本案經提第六十七次校務會議，決議：「刪除第六條條文緩議；通過第七條會計室

修正為主計室。」 

 

提案編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管理學院高階經理人碩士在職專班中科事業經營組擬於 103 學年度停招案，請 討

論。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本案經提第六十七次校務會議，決議：「照案通過。擬於 104學年度招生單位，再

與研發處及教務處協商招生名額並請校長出席協商會議。」 

 

提案編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工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工學院化工系、光電所及精密所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103 學年度起停招案，請 討論。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本案經提第六十七次校務會議，決議：「照案通過。擬於 104學年度招生單位，再

與研發處及教務處協商招生名額並請校長出席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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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九案 

提案單位：理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及物理系(奈米電子與光電能源)中科碩士在職專班停招案，請 

討論。 

決    議：照案通過。 
執行情形：本案經提第六十七次校務會議，決議：「照案通過。擬於 104學年度招生單位，再

與研發處及教務處協商招生名額並請校長出席協商會議。」 

 

 

提案編號：第十案 

提案單位：通識教育中心 

承辦單位：通識教育中心 

案    由：擬修訂「國立中興大學通識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第六條，請 討論。 

決    議：修正通過。 

執行情形：本案經提第六十七次校務會議，決議：「修正第 3~9 條」。 

 

 

 

 

 

 

 

 

 

 

 

 

 

 

 

 

 

 



國立中興大學 102學年度第 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14 
 

陸、議案審查小組會議紀錄 

   國立中興大學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議案審查小組會議紀錄 

壹、開會時間：103 年 03 月 07 日中午 12 時 

貳、開會地點：行政大樓 4 樓第四會議室 

參、主    席：廖大穎召集人 

肆、出(列)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略                                           記錄：李玉玲、林佳苹 

陸、討論事項： 

案    由：本次研究發展會議各單位所提議案是否納入「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

議」討論及議案討論順序，請 討論。 

說    明： 

一、本次研究發展會議接獲農資學院、文學院、法政學院、奈米科技中心及本處

等 5 個單位共提出 9 個討論案 (如會議目次)。 

二、將本次 9 個議案其提案屬性，歸納整理如下： 

議 案 性 質 議 案 案 號 依據 

一、 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調整
與停招。 

第 2~3 案 

 

國立中興大學教學研究

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

辦法。 

二、 研究單位設置、評鑑與裁撤。
第 4 案 

國立中興大學研究單位

設置暨評鑑辦法。 

三、各種重要章則。 第 5~8 案  

四、重要獎勵推薦。 第 1 案  

五、重要業務。 第 9 案  

三、上開議案是否納入「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討論及議案討論順序，

請 審議。 

決議： 

一、第三案案由修正為：文學院擬於 104 學年度增設「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暨「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師碩士在職專班」停招案，請 討論。 

二、第五案案由修正為：「國立中興大學和平與戰略研究中心」擬更名為「國立中興大學

全球和平與戰略研究中心」及「國立中興大學日本總合研究中心」擬更名為「國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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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案，請 討論。 

三、第六案案由修正為：「國立中興大學奈米科技中心」擬更名為「國立中興大學永續能

源與奈米科技研究中心」案，請 討論。 

四、本次 9 個議案均納入「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討論，議案順序如下： 

  1.本校特別貢獻獎獎勵推薦案。 

  2.法政學院擬於 104 學年度增設「社會科學與文化跨國碩士學位學程」案。 

  3.文學院擬於 104 學年度增設「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暨「台灣

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師碩士在職專班」停招案，請 討論。 

  4.農資院「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中心」與「土石流防災資訊中心」擬合併為「國土

資源保育中心」案。 

  5.「國立中興大學和平與戰略研究中心」擬更名為「國立中興大學全球和平與戰略研

究中心」及「國立中興大學日本總合研究中心」擬更名為「國立中興大學日韓總合

研究中心」案，請 討論。 

    6.「國立中興大學奈米科技中心」擬更名為「國立中興大學永續能源與奈米科技研究

中心」案，請 討論。 

  7.擬將「國立中興大學文學院鹿鳴文化資產中心」屬性定位修正為文學院之二級教學

輔助單位案。 

  8.擬修訂「國立中興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學教育科學研究

中心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學商情暨民意調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

學政經兵棋推演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學台商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部分

條文案。 

  9.103 年度建教合作管理費校留用款預算案。 

 

柒、臨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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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議案 

提案編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案    由：本校特別貢獻獎獎勵推薦案，請 討論。 

說    明： 

一、依本校「特別貢獻獎獎勵辦法」辦理（如附件 1）。 

二、被推薦案件共 1 件，如下： 

編

號 
單位 

被推薦人

姓名 

職

稱 
適用條款 事由簡述 備註 

1 機械系 陳昭亮 

副

教

授 

◎ 對校譽提昇

有重大貢獻

者 

指導蔡瑞桓、施名鴻、簡維辰

等 3 名同學獲「WRO2013 國

際奧林匹克機器人國際賽」大

專組競賽類第一名  

如附件 2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行政會議討論。 

議案審查小組意見：提研究發展會議討論。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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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特別貢獻獎獎勵辦法 

 
100 年 12 月 9 日第 61 次校務會議訂定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表揚對學校整體校務發展或校譽提昇有特別貢獻之

本校教職員工生，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經費來源為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符合下列任一項資格者，得由各單位推薦人選至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提本校研究發展會議審議： 

（一）對校務之整體推動及發展有重大貢獻者。 

（二）對校譽提昇有重大貢獻者。 

（三）其他對本校有特殊貢獻事蹟者。 

推薦之事蹟以二年內發生者為限。 

第四條  被推薦人須經本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後獲獎。 

第五條 獲獎者頒發獎勵金新台幣三萬元及獎牌一面，獎勵金以不重覆領取為原則，並於公開

場合表揚之。 

第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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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二案 

提案單位：法政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 法政學院擬於 104 學年度增設「社會科學與文化跨國碩士學位學程」案，請 討論。 

說    明： 

一、依據 103 年 1 月 16 日法政學院 10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理。 

二、為開拓本校學生國際觀，將與德國（卡爾斯魯厄應用科技大學）、墨西哥（蒙特

雷大學克雷塔羅校區）學校合作招生，最後一學期產業實習課程學生可自由選

擇在臺灣、德國或墨西哥實習，藉由實習課程校方、學生及業者三方面都能共

同學習、成長，擬成立「社會科學與文化跨國碩士學位學程」。 

三、檢附相關會議紀錄摘要及計畫書各乙份（如附件）。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論。 

議案審查小組意見：提研究發展會議討論。 

決    議：1、案由更改為：法政學院擬於 104 學年度增設「全球事務研究跨洲碩士學位學程」

案。  

          2、本案招生名額請教務處妥善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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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三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文學院擬於 104 學年度增設「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暨「台灣

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師碩士在職專班」停招案，請 討論。 

說  明：  

一、依據 102 年 3 月 26 日文學院 101 學年第 3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理。 

二、文學院原設立之「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師碩士在職專班」，主要學生來源

為中部地區中小學教師，品質穩定，但數量逐年減少。本次提出「台灣文學與文

化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增設案，增設之目的旨在將在職專班的招生來源從教師

擴大至各階層與領域之社會人士，除了基層教師外，也將包括公務機關，文化機

構與文化產業等相關從業人員，提供對台灣文學／文化具備高度關懷與興趣，亟

欲進一步深入研究的社會人士優良的學習及研究場域。 

三、該院擬於 104 學年度增設「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若得教育部審

核通過，即同時停招「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教師碩士在職專班」，以調整招

生員額運用。 

四、檢附相關會議紀錄摘要及計劃書各乙份（如附件）。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論。 

議案審查小組意見：提研究發展會議討論。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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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文學院 
 

101 學年度第 3 次院務會議紀錄(節錄) 
 

開會時間：102 年 3 月 26 日(週二)中午 12:00 
開會地點：文學院會議室 
主    席：王院長明珂                                  記錄：楊岫穎、廖珮真 
出    席：韓代表碧琴、張代表玉芳、蘇代表小鳳、廖代表振富、林代表淑貞、陳代表春美、

周代表幸君、羅代表思嘉、林代表清源、邱代表貴芬、陳代表國偉 
列    席：鄭主任朱雀、徐代表淑玲、陳代表靜儀、中文系張羽雯同學 
請    假：吳代表政憲、陳代表欽忠、江代表乾益、陳代表淑卿、宋代表德喜、林教官光志、

外文系學生代表、歷史系學生代表、圖資所學生代表、台文所學生代表 
壹、宣布開會：中午 12 時 10 分 
貳、主席報告(工作報告)：略 
參、上次會議執行情形： 
案    號：第一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案    由：擬推選院教師代表及院外傑出學術界人士代表，擔任下任(第 20 任)院長遴選委員

會委員，請 討論。  
決    議：經會議當場投票及開票結果，第 20 任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推舉如下： 

一、 院外傑出學術界人士─賴鼎銘教授、楊儒賓教授、徐志平教授、單德興教授。(候補
─陳弱水教授、鄭毓瑜教授、馮品佳教授、吳文星教授) 

二、 院內教師代表─張慧銖教授、陳淑卿教授、廖振富教授、王明珂教授。(候補─陳欽
忠教授、江乾益教授) 

執行情形：於 102 年 1 月 17 日簽奉校長正式成立本院第 20 任院長遴選委員會。 
肆、本次討論提案：(共 5 案，頁 2-頁 49) 
 
案號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頁次 

一 
擬增設「台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碩士在職專
班」，請  討論。 

台文所 照案通過。 p.2 

二 
擬修正「國立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務會議組織
辦法」條文，請  討論。 

文學院 修正通過。 p.28 

三 
擬修正「國立中興大學文學院教師評鑑辦
法」部分條文，請  討論。 

文學院 修正通過。 p.36 

四 
擬修正「國立中興大學文學院課程委員會組
織辦法」條文，請  討論。 

文學院 修正通過。 p.41 

五 
擬修正「國立中興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遴選
辦法」部分條文，請 討論。 

文學院 修正通過。 p.48 

 
伍、臨時動議 
陸、散會：3 月 26 日(週二)下午 1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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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四案 

提案單位：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農資院「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中心」與「土石流防災資訊中心」擬合併為「國土

資源保育中心」案，請 討論。 

說    明： 

一、 依據 103 年 1 月 3 日農資院附屬單位諮議委員會及 103 年 1 月 15 日院務會議決議

辦理。 

     二、為能充分發揮二級研究中心功能，擬整併資源提升研究能量與服務範圍，擬將農資

院原「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中心」及「土石流防災資訊中心」合併為「國土資源

保育中心」。 

三、檢附國立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國土資源保育中心設置辦法及相關會議紀錄

（如附件）。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見：提研究發展會議討論。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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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國土資源保育中心設置辦法 

103 年 1 月 15 日院務會議訂定 

第 一 條  國立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能即時掌握國土資源永續發

展、災害防治與環境保育等相關課題，參與公眾事務並支援有關本院之教學研究

與訓練宣導，設立「國土資源保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由院長就本院適當專長之副教授級(含)以上遴選，提請校長

聘兼之。任期三年，得連任一次。 

第 三 條  本中心之工作項目如下： 

   一、從事國土資源永續發展、災害防治、環境保育和其他相關之學術研究。 

二、推動國土資源永續發展、災害防治、環境保育和其他相關推廣教育。 

三、策劃國土資源永續發展、災害防治、環境保育之國內外交流活動。 

   四、結合研究與教學，培訓國土資源永續發展、災害防治與環境保育、相關工作之

人才。  

第 四 條  本中心得設諮詢委員會，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 五 條  本中心重點工作包括下列領域： 

一、水土保持及地質組領域：職掌自然災害防治政策、地質敏感區評估、氣候變遷

減緩與調適、國土規劃、法規等之相關課題。 

二、土壤及環境保護組領域：職掌土壤污染與地下水污染防治、土壤資源調查與規

劃利用、環境影響評估、法規等之相關課題。 

三、森林保育及經營組領域：職掌林業政策、森林保育、自然資源經營、法規等之

相關課題。 

四、環境及推廣教育組領域：職掌環境教育、經營環境教育場域與環境教育機構、

辦理環境推廣教育、培訓環境教育人才、法規等之相關課題。 

第 六 條  本中心各領域置主持人一人，由主任就本院相關學系專任助理教授(含)以上教師中

遴選，提請院長聘兼之；得置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 

第 七 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應自行籌措，自給自足，經費收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經費報支。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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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年度第 1 次農資學院附屬單位諮議委員會紀錄 

 

一、 時間：103 年 1 月 3 日 中午 12:00 

二、 地點：農資學院第二會議室 

三、 主席：陳院長樹群                     記錄：陳明珠 

四、 出列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 主席報告：略 

六、 討論提案 

案由：本院「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中心」及「土石流防災資訊中心」擬

合併為「國土資源保育中心」案，請討論。 

說明： 

              一、為能充分發揮二級研究中心功能，擬整併資源提升研究 能量與服

務範圍，擬將原「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中心」及「土石流防災

資訊中心」合併為「國土資源保育中心」。 

      二、檢附「國土資源保育中心」設置辦法草案，如附件。 

決議：修正通過，提請院務會議討論。 

 

七、 臨時動議：無 

八、 散會：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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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102 學年度第 2 次院務會議紀錄-節錄第 9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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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宣布開會： 

開會時間已到，應出席人數為 28 人，目前簽到人數 21 位，達到法定可開會

人數，宣布開會。 

六、主席致詞：略 

八、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如書面資料。 

九、提案審查結果報告(黃振文代表)：略 

十、討論提案： 

提案編號：第 9 案 

提案人（單位）：院長交議 

案  由：本院「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中心」及「土石流防災資訊中心」擬合

併為「國土資源保育中心」案，請討論。 

說  明： 

一、 為能充分發揮二級研究中心功能，擬整併資源提升研究能量與服務範

圍，擬將原「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中心」及「土石流防災資訊中心」

合併為「國土資源保育中心」。 

二、 本案經「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中心」及「土石流防災資訊中心」討

論研擬，並經本院附屬單位諮議委員會討論後提送院務會議審議，檢

附會議紀錄及設置辦法，如附件。 

辦  法：院務會議通過後，提送研究發展會議審議。 

審查意見：提送院務會議討論。 

決  議：照案通過，本院「國土資源保育中心設置辦法」修改後通過。 

☆新訂定本院「國土資源保育中心設置辦法」詳如附錄 8。 

 

十一、臨時動議：無 

十二、散會：同日下午 5 時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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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五案 

提案單位：法政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國立中興大學和平與戰略研究中心」擬更名為「國立中興大學全球和平與戰略研

究中心」及「國立中興大學日本總合研究中心」擬更名為「國立中興大學日韓總合

研究中心」案，請 討論。 

說    明： 

      一、依據 102 年 5 月 29 日法政學院 101 學年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及 103 年 1 月 16

日法政學院 102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理（如附件）。 

      二、檢附「國立中興大學和平與戰略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及「國立中興大學日本總合研

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辦法各乙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見：提研究發展會議討論。 

決    議：修正通過。 

附帶決議：請法政學院研議「國立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是否需要「總合」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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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全球和平與戰略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說明 

國立中興大學全球和平與戰

略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國立中興大學和平與戰略研

究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設置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法政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為推動世界和平與

全球戰略安全研究之需要，特

依據本校研究單位設置暨評

鑑辦法、本院組織章程第七條

之規定，設「全球和平與戰略

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本校社會科學管理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為研究與推動世界

和平與全球戰略安全之需

要，特設置「和平與戰略研究

中心」（以下簡稱中心）。 

1. 和平與戰略研究中心設置

辦法修訂為全球和平與戰

略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2.本校社會科學院暨管理學院

修正為國立中興大學法政

學院 

3.特依據本校研究單位設置評

鑑辦法、本院組織章程第七

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以推動世界和平與戰

略安全學術研究為目的，並結

合國內學有專精之和平與戰

略安全研究者，建立相關領域

研究之資料庫，供為學術研究

及政策擬定之參考。 

第二條 

本中心以推動世界和平與戰

略安全學術研究為目的，並結

合國內學有專精之和平與戰

略研究者，建立相關領域研究

之資料庫。 

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

業務，由本院國際政治研究所

推薦專任教授，提請院長陳請

校長聘任之，任期與院長同。

本中心置執行長一人，負責中

心有關業務與各項研究工作

之推展與執行，由主任商請本

院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之，任期與主任同。 

第三條 

本中心設研究推展委員會，由

本中心各研究小組組長兼任

之。委員會負責協助訂定本中

心研究計劃，審核並推動各項

計劃之執行，及其他相關事

項。委員會會議由中心主任負

責召集之。 

1.修正條文第三條為現行條文

第四條修訂。 

2.中心主任與執行長任期與院

長同。 

 

 

第四條     

本中心設各研究領域，各領域

置主持人一人，負責各領域研

究計劃之擬定與執行，由主任

第四條 

本中心設主任與執行長各一

人，主任由本院國際政治研究

所教授兼任之，執行長由中心

1.修正條文第四條為現行條文

第五條修訂。 

2.各研究小組組長任期與主任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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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請各研究計畫有關專長教

師擔任之，任期與主任同。各

組應建立學術研究資料庫，以

利學術研究之推展。 

主任指派本院教師兼任，負責

中心有關業務推展與各項研

究工作。 

 

第五條     

本中心設研究推展委員會， 

置委員若干人，以中心主任為

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

由本中心各研究領域主持人

兼任，另得邀請相關學者專家

二至五人組成之，負責訂定本

中心研究發展策略、審核各項

計劃並推動其執行、及審議其

他相關事項。 

第五條 

本中心下設各研究小組，置組

長一人，負責各組研究計劃之

擬定與研究計劃之執行工

作。各組應建立學術研究資

料，以利研究工作之推展。 

1.修正條文第五條為現行條文

第三條修訂。 

2.另得邀請相關學者專家二至

五人組成之，負責訂定本中

心研究發展策略、審核各項

計劃並推動其執行、及審議

其他相關事項。 

 

第六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應自行籌

措，自給自足，經費收支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理經費報支。 

第六條 

本中心營運所需之人力及經

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文字修正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

本校及本院相關法規辦理之。 

 新增條文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及本

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院務會議與研

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 



國立中興大學 102學年度第 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77 
 

國立中興大學和平與戰略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91 年 10 月 25 日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社會科學管理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研究與推動世界和平與全球戰略安全之需

要，特設置「和平與戰略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以推動世界和平與戰略安全學術研究為目的，並結合國內學有專精之和平與戰

略研究者，建立相關領域研究之資料庫。 

第三條 本中心設研究推展委員會，由本中心各研究小組組長兼任之。委員會負責協助訂定本

中心研究計劃，審核並推動各項計劃之執行，及其他相關事項。委員會會議由中心主

任負責召集之。 

第四條 本中心設主任與執行長各一人，主任由本院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兼任之，執行長由中

心主任指派本院教師兼任，負責中心有關業務推展與各項研究工作。 

第五條 本中心下設各研究小組，置組長一人，負責各組研究計劃之擬定與研究計劃之執行工

作。各組應建立學術研究資料庫，以利研究工作之推展。 

第六條  本中心營運所需之人力及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院務會議與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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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說明 

國立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

中心設置辦法 

國立中興大學日本總合研究

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設置辦法名稱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法政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為加強對日本與韓

國發展之研究，並做為政府對

日本與韓國政策研究與諮詢

之學術平台，特依據本校研究

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本院組

織章程第七條之規定，訂定本

辦法，設置「國立中興大學日

韓總合研究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以下簡

稱本院）為加強對日本發展之

研究，並做為政府日本政策諮

詢與研究之學術平台，特設置

「國立中興大學日本總合研

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1.日本總合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修訂為日韓總合研究中心

設置辦法。 

2. 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修訂

為國立中興大學法政學

院。 

3. 特依據本校研究單位設置

暨評鑑辦法、本院組織章

程第七條之規定，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

業務，由院長提名本院副教授

以上專任教師，提請校長聘任

之。另置副主任一人，襄助主

任、推展中心各項活動計畫，

由主任商請具副教授以上資

格之學者專家擔任之；主任與

副主任之任期與院長同。 

第二條 

本中心設主任、副主任各一

人，主任由院長提名後，提請

校長任命。副主任由主任任命

之；主任與副主任綜理中心有

關業務及推展各項活動計

畫，任期同院長。 

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中心置學術諮詢顧問若干

人，提供發展策略之建議、指

導並協助各項業務之推展，由

中心主任推薦國內外學者專

家，提請院長聘任之，任期與

主任同。 

第三條 

本中心設學術諮詢顧問若干

人，由中心主任推薦國內外專

家送請院長聘任之，以指導並

協助中心各項業務之推展，任

期同院長。 

學術諮詢顧問任期與主任同 

第四條     

本中心置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理研究員若干人，由中心主

第四條 

本中心設置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理研究員若干人，由中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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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推薦校內外助理教授或助

理研究員以上學者專家，送請

院長聘任之。另得聘用研究助

理若干人，辦理及協助推展本

中心各項事務。 

心主任推薦校內外助理教授或

助理研究員以上送請院長聘任

之，任期同院長。另得聘請研

究助理若干人，協助及辦理本

中心各項事務。 

第五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應自行籌

措，自給自足，經費收支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理經費報支。 

第五條 

本中心經費自籌，相關收支依

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文字修正 

第六條     

本辦法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

校及本院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本辦法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及本

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經

研究發展會議核定後施行，修

訂時亦同。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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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日本總合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經所務會議通過 

99 年 3 月 26 日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核定 

第一條 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加強對日本發展之研究，並做為政府日本

政策諮詢與研究之學術平台，特設置「國立中興大學日本總合研究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設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主任由院長提名後，提請校長任命。副主任由主任

任命之；主任與副主任綜理中心有關業務及推展各項活動計畫，任期同院長。 

第三條 本中心設學術諮詢顧問若干人，由中心主任推薦國內外專家送請院長聘任之，以指

導並協助中心各項業務之推展，任期同院長。 

第四條 本中心設置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若干人，由中心主任推薦校內外助理教授

或助理研究員以上送請院長聘任之，任期同院長。另得聘請研究助理若干人，協助及

辦理本中心各項事務。 

第五條 本中心經費自籌，相關收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本辦法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經研究發展會議核定後施行，修訂時亦同。 

 

  



國立中興大學 102學年度第 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81 
 

 

  

附件 



國立中興大學 102學年度第 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82 
 

 

  



國立中興大學 102學年度第 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83 
 

 

  



國立中興大學 102學年度第 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84 
 

  



國立中興大學 102學年度第 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85 
 

 

  



國立中興大學 102學年度第 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86 
 

 

  



國立中興大學 102學年度第 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87 
 

 

  



國立中興大學 102學年度第 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88 
 

提案編號：第六案 

提案單位：奈米科技中心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國立中興大學奈米科技中心」擬更名為「國立中興大學永續能源與奈米科技研究

中心」案，請 討論。 

說    明： 

一、依據奈米中心 102 年 9 月 17 日業務會議及 102 年 11 月 12 日執行委員會會議決議

辦理。 

二、為擴大校內研究人力範疇及資源有效投入，且保留既有之奈米科技相關研究團隊，

並配合學校未來跨領域研究之方向及擴大推動整合性學術研究平台之目的，更名

「國立中興大學奈米科技中心」為「國立中興大學永續能源與奈米科技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Sustainable Energy and Nanotechnology)，以整合出具競爭性之

跨領域研究團隊，向外爭取資源。 

三、檢附「國立中興大學奈米科技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後名稱及條文對照表及原辦法各

乙份(如附件 1)。 

四、檢附「國立中興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辦法各乙份(如附件 2)。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論。 

議案審查小組意見：提研究發展會議討論。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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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奈米科技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法規名稱 現行法規名稱 說明 

國立中興大學永續能源與奈米科技研究

中心設置辦法 
國立中興大學奈米科技中心設置辦

法 
因應更名修

正設置辦法

名稱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校國立中興大學為發展能源

與奈米領域前瞻學術研究及產

業應用，整合研發能量、管理相

關研究儀器設備並培育人才以

利國家科技與產業發展，設立

「永續能源與奈米科技研究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訂定本

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現代奈米科技

發展之需要，設立「奈米

科技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 

因應研究領

域變動而變

更中心名稱

及 研 究 方

向。 

第二條 本中心負責整合推動能源與奈

米科技相關教學、研究發展、推

廣服務及人才培育。  

第二條  本中心負責整合推動奈米

科技相關教學、研究發

展、推廣服務及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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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奈米科技中心設置辦法 

92.3.17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20032115 號函核定第 2 至第 6 條及第 8 條條文 

92.6.13 第 44 次校務會議通過 

92.7.31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20114690 號函核定 

95.10.20 研發會議通過 

95 年 12 月 8 日第 5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6、7、8、9、10 條條文 
102.5.10 第 65 次校務會議修正（第七條） 

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現代奈米科技發展之需要，設立「奈米科技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負責整合推動奈米科技相關教學、研究發展、推廣服務及人才培育。  

第三條  本中心設置中心主任一人，綜理中心有關業務，由校長聘請校內相關領域教授兼任

之。  

第四條  本中心設教學、研究發展、推廣服務三組，各置組長一人掌理組務，由中心主任就本

校助理教授以上教師遴選，提請校長聘兼之。  

第五條  本中心為利研究設備之有效管理與整合，另設核心實驗室，核心實驗室主持人由中心

主任就本校助理教授以上教師遴選，提請校長聘兼之。  

第六條  本中心設諮議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一名，由校長聘請國內外相關專家學者組織之，

委員共推一人為召集人。委員任期一年。諮議委員每半年至少由召集人召開諮議委員

會議一次。協助擬定本中心之發展策略。 

第七條  本中心設執行委員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三名，副校長為召集人。副校長、中心主任及

教學、研究發展及推廣服務等三組組長為當然委員，餘由校長聘請相關專長之教授或

研究員兼任組織之。定期由召集人召開業務會議。負責計畫執行之審核、行政業務之

發展及與有關系所、機構之合作事項。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

議案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委由他人代

理。 

第八條  本中心得置計畫專案之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

技術人員、研究助理及職員若干人，另得聘講座教授、特聘教授及與校內外合聘各級

之教授，其人員之聘用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中心一切收支均依校務基金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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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大

學」）依大學法第三十六條之規

定訂定「國立中興大學組織規

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第二條  本大學以研究學術，提昇文化，

培育人才，服務社會，促進國家

發展為宗旨。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一節  教學研究單位   
第三條  本大學設下列學院、學系及研究

單位：   
壹、文學院   
一、學系：   
（一）中國文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

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士

班、進修學士班）   
（三）歷史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

士班）   
（二）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

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貳、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一、學系：   
（一）農藝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二）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三）森林學系（分林學組、

木材科學組；含碩士班、博士班）

（四）應用經濟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植物病理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   
（六）昆蟲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七）動物科學系（含碩士班、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

大學」）依大學法第三十六條

之規定訂定「國立中興大學組

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

程」）。   
第二條  本大學以研究學術，提昇文

化，培育人才，服務社會，促

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一節  教學研究單位   
第三條  本大學設下列學院、學系及研

究單位：   
壹、文學院   
一、學系：   
（一）中國文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進修學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士

班、進修學士班）   
（三）歷史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

士班）   
（二）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

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貳、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一、學系：   
（一）農藝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二）園藝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三）森林學系（分林學組、

木材科學組；含碩士班、博士

班）   
（四）應用經濟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植物病理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   

因應更

名及設

置辦法

名稱修

正，同 
時修正

國立中

興大學

組織規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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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八）土壤環境科學系（含碩

士班、博士班）   
（九）水土保持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十）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

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十一）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

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生物科技學研究所（含

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產業管理研究所 
（三）農業企業經營管理碩士

在職專班 
三、學位學程： 
（一）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二）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

程 
（三）生物產業管理進修學士

學位學程 
（四）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

（五）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

程 
（六）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

程 
參、理學院   
一、學系：   
（一）化學系（含碩士班、博

士班）   
（二）應用數學系（含碩士班、

計算科學碩士班、博士班、數學

教學碩士學位班）   
（三）物理學系（分一般物理

組、光電物理組；含碩

士班、生物物理學碩士

班、博士班、（奈米電

子與光電能源）中科碩

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含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產業研發碩士專

班、中科碩士在職專

（六）昆蟲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七）動物科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   
（八）土壤環境科學系（含碩

士班、博士班）   
（九）水土保持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十）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

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   
（十一）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

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生物科技學研究所（含

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產業管理研究所 
（三）農業企業經營管理碩士

在職專班 
三、學位學程： 
（一）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二）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

程 
（三）生物產業管理進修學士

學位學程 
（四）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 
（五）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

程 
（六）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

程 
參、理學院   
一、學系：   
（一）化學系（含碩士班、博

士班）   
（二）應用數學系（含碩士

班、計算科學碩士班、博士班、

數學教學碩士學位班）   
（三）物理學系（分一般物理

組、光電物理組；含碩

士班、生物物理學碩士

班、博士班、（奈米電

子與光電能源）中科碩

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



國立中興大學 102學年度第 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93 
 

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奈米科學研究所（碩士

班） 
（二）統計學研究所（碩士班）

肆、工學院   
一、學系：   
（一）土木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機械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環境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化學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中

科碩士在職專班）   
（六）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含

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精密工程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中科碩士在職專

班） 
（二）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 
（三）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四）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 
三、學位學程 

學士後太陽能光電系統應

用學士學位學程 
伍、生命科學院   
一、學系：   
（一）生命科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含

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化學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  
（三）生物醫學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 

（含碩士班、碩士在職

專班、產業研發碩士專

班、中科碩士在職專

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奈米科學研究所（碩士

班） 
（二）統計學研究所（碩士班） 
肆、工學院   
一、學系：   
（一）土木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機械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環境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化學工程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六）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精密工程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中科碩士在職

專班） 
（二）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 
（三）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四）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 
三、學位學程 

學士後太陽能光電系統

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伍、生命科學院   
一、學系：   
（一）生命科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含

碩士班、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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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命科學院碩士在職專

班 
（五）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

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

程 
陸、獸醫學院   
一、學系：   
（一）獸醫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

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獸醫病理生物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柒、管理學院   
一、學系：   
（一）財務金融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 
（二）企業管理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進修學士班） 
（三）行銷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管理學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中

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資

訊管理碩士學位班）  
（五）會計學系（含碩士班）

二、研究所：   
（一）科技管理研究所（含碩

士班、電子商務碩士班、博士班）

（二）高階經理人碩士在職專

班（含兩岸台商組、中

科碩士在職專班事業經

營組、企業管理組、財

務金融組、會計資訊與

管理組、行銷組、企業

領袖組）  
（三）運動與健康管理研究所

（碩士班）   
捌、法政學院 
一、學系： 
（一）法律學系（含科技法律

（二）生物化學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  
（三）生物醫學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 
（四）生命科學院碩士在職專

班 
（五）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

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

學程 
陸、獸醫學院   
一、學系：   
（一）獸醫學系（含碩士班、

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

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獸醫病理生物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柒、管理學院   
一、學系：   
（一）財務金融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 
（二）企業管理學系（含碩士

班、博士班、進修學士班） 
（三）行銷學系（含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管理學系（含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中

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

資訊管理碩士學位班） 
（五）會計學系（含碩士班） 
二、研究所：   
（一）科技管理研究所（含碩

士班、電子商務碩士班、博士

班）    
（二）高階經理人碩士在職專

班（含兩岸台商組、中

科碩士在職專班事業

經營組、企業管理組、

財務金融組、會計資訊

與管理組、行銷組、企

業領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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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國際政治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

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碩

士班） 
玖、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本大學設創新產業推廣學

院，下設企劃行銷組、推

廣教育組、進修教育組及

行政庶務組，辦理進修推

廣教育事宜，其職掌及運

作，不適用本規程第二十

八條及其他與教學研究相

關學院有關之規定。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設置辦

法另訂，並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實施。 
拾、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設教學

推動、研發推動、服務推廣三組。   
拾壹、永續能源與奈米科技研究

中心：設教學、研究發展、推廣服務三組。

拾貳、通識教育中心：設教學業

務、行政業務二組。 
拾參、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設研究發展組與教學服務組。 
拾肆、學位學程： 
（一）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

士學位學程 
（二）微生物基因體學博士學

位學程 
（三）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

學程（進修學士班） 
（四）學士後發光二極體學士

學位學程 
（五）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

學程 

（三）運動與健康管理研究所

（碩士班）   
捌、法政學院 
一、學系： 
（一）法律學系（含科技法律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國際政治研究所（含碩

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

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 
（三）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

（碩士班） 
玖、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本大學設創新產業推廣

學院，下設企劃行銷組、

推廣教育組、進修教育組

及行政庶務組，辦理進修

推廣教育事宜，其職掌及

運作，不適用本規程第二

十八條及其他與教學研

究相關學院有關之規定。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設置

辦法另訂，並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實施。 
拾、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設教

學推動、研發推動、服務推廣三組。   
拾壹、奈米科技中心：設教學、

研究發展、推廣服務三組。  
拾貳、通識教育中心：設教學

業務、行政業務二組。 
拾參、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設研究發展組與教學服務組。 
拾肆、學位學程： 
（一）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

士學位學程 
（二）微生物基因體學博士學

位學程 
（三）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

學程（進修學士班） 
（四）學士後發光二極體學士

學位學程 
（五）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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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組織規程 

92.4.22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20058747號函核定第3,5,10,11,14,22,35,36,38,39條修正案   

92.9.10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20134522號函核定第3,6條修正案   

93.3.29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025764號函核定第3,8,10,12,24,28,34條修正案   

93.7.14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084454號函核定第5,15,19,22,24,25,26,34,38條修正案   

93.9.21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122946號函核定第12條修正案   

93.11.9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30148021號函核定第3,5,14條修正案  

94.3.28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40037278號函核定第3,34條修正案  

             94.8.12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40105030號函核定第3,6,8,25,26,34,35,38條修正案  

95.1.10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0952587878號函修正核備  

95.3.27.94學年度第二學期臨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5,8,10,17,21條之1,22,23,27至30,35,40,43條修正案  

95.6.21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50089553號函修正核定第3,5,8,10,21條之1,22,23,27至30,35,40,43條修正案  

95.5.5.第50次校務會議延續會修正通過第5、10、11、13、14、18、19、20、21、21-1、21-2、22、24、27、28、42、43條修正案  

95.9.13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50118573號函修正核定第1、5、10、11、13、14、17至21、21-1、21-2、22至24、27、42、43條修正案  

95.12.8.第5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5、9、18、34條條文 

96.3.26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60032968號函修正核定第5、9、18、34條修正案 

96.5.11.第5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14、15、24-1、28、29、30、43-1條條文 

96.8.14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14764 號函修正核定第 3、14、15、17、24-1、43-1 條條文 

96.10.03.96 學年度第1次臨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5、8、11、18、20、21、28、29、30、34條條文 

96.10.29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60907 號函修正核定第 30 條條文 

96.12.14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84602 號函修正核定第 5、8、11、18、20、21、28、29、30 及 34 條條文 

96.12.7 第 5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5、18、30-1 條條文 

97.1.28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014134A 號函核定第 3、5、18、30-1 條條文修正案 

97.2.19 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06586 號函修正核備 

97.5.9 第 54 次校務會議通過第 5、19、20、24、38 條條文 

97.6.30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124004A 號函核定第 5、19、20、24、38 條條文修正案 

97.12.17 第 55 次校務會議延續會通過第 5、6、11、14、43-1 條條文 

98 年 5 月 8日第 5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11 條）  

98.7.27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80126425 號函核定第 3、11 條條文修正案 

98 年 12 月 11 日第 5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5、10、11 條） 

99.3.31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045254 號函核定第 3、10、32、33 條條文修正案 

99 年 5 月 14 日第 5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5、11、19、21、24-1、27 條） 

99 年 6 月 1日第 58 次校務會議延續會修正通過（第 5、5-1、8、10、11、21-1、21-2、27 條） 

99 年 11 月 3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145000 號函核定第 3、5、5 之 1、8、10、19、21、21 之 1、21 之 2 及 27 條條文修正案 

100.1.18 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1003293344 號函修正核備 

100.1.31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11520 號函核定第 3、11 條條文修正案 

100.2.18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00024208 號函核定第6、8、11、12、17、21-2、22、24-1、28、29、38條條文修正案 

100.7.1 考試院考授銓法五字第 1003404524 號函修正核備 

100.8.19 教育部臺高字第1000149840 號函核定第3、5、6、8、11、22、25、44條條文修正案 

101.1.17 教育部臺高字第 1010007067 號函核定第 11、24-1 條條文修正案 

101.4.17 教育部臺高字第 1010068999 號函核定第 3、5-1、10 條條文修正案 

101.4.26 教育部臺高字第 1010076122 號函核定第 5 條條文修正案 

101.6.14 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1013612360 號函修正核備 

101.8.1 教育部臺高字第 1010142085 號函核定第 8、10-1 條條文修正案 

102.1.14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20009181 號函核定第 3 條條文修正案 

102.6.14 考試院考授銓法四字第 1023735433 號函修正核備 

102.7.31 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20117149 號函核定第 3、5、6、8、10、13、38 條條文修正案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依大學法第三十六條之規定訂定「國立中興大

學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第二條  本大學以研究學術，提昇文化，培育人才，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一節  教學研究單位   

 

第三條  本大學設下列學院、學系及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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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文學院   

一、學系：   

（一）中國文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進修學士班）   

（二）外國語文學系（含碩士班、進修學士班）   

（三）歷史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圖書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二）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貳、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   

一、學系：   

       （一）農藝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園藝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三）森林學系（分林學組、木材科學組；含碩士班、博士班）   

       （四）應用經濟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植物病理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六）昆蟲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七）動物科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八）土壤環境科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九）水土保持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十）食品暨應用生物科技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十一）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生物科技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產業管理研究所 

       （三）農業企業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 

三、學位學程： 

       （一）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二）景觀與遊憩學士學位學程 

       （三）生物產業管理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四）國際農學碩士學位學程 

       （五）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 

       （六）國際農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參、理學院   

一、學系：   

       （一）化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應用數學系（含碩士班、計算科學碩士班、博士班、數學教學碩士學位班）   

       （三）物理學系（分一般物理組、光電物理組；含碩士班、生物物理學碩士班、博士       

班、（奈米電子與光電能源）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中科碩

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奈米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二）統計學研究所（碩士班） 

肆、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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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系：   

       （一）土木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機械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環境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電機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化學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六）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精密工程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二）通訊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三）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中科碩士在職專班） 

  （四）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學士後太陽能光電系統應用學士學位學程 

伍、生命科學院   

一、學系：   

  （一）生命科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生物化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三）生物醫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四）生命科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五）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   

三、學位學程 

         醫學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陸、獸醫學院   

一、學系：   

  （一）獸醫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研究所：   

  （一）微生物暨公共衛生學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獸醫病理生物學研究所（碩士班、博士班）   

柒、管理學院   

一、學系：   

  （一）財務金融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企業管理學系（含碩士班、博士班、進修學士班 

  （三）行銷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資訊管理學系（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管理碩

士學位班）   

  （五）會計學系（含碩士班） 

二、研究所：   

  （一）科技管理研究所（含碩士班、電子商務碩士班、博士班）    

  （二）高階經理人碩士在職專班（含兩岸台商組、中科碩士在職專班事業經營組、企

業管理組、財務金融組、會計資訊與管理組、行銷組、企業領袖組）  

  （三）運動與健康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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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法政學院 

一、學系： 

  （一）法律學系（含科技法律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研究所： 

  （一）國際政治研究所（含碩士班、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含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碩士班） 

玖、創新產業推廣學院 

本大學設創新產業推廣學院，下設企劃行銷組、推廣教育組、進修教育組及行政庶

務組，辦理進修推廣教育事宜，其職掌及運作，不適用本規程第二十八條及其他與

教學研究相關學院有關之規定。 

創新產業推廣學院設置辦法另訂，並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拾、生物科技發展中心：設教學推動、研發推動、服務推廣三組。   

拾壹、奈米科技中心：設教學、研究發展、推廣服務三組。  

拾貳、通識教育中心：設教學業務、行政業務二組。 

拾參、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研究發展組與教學服務組。 

拾肆、學位學程： 

    （一）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二）微生物基因體學博士學位學程 

（三）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進修學士班） 

（四）學士後發光二極體學士學位學程 

（五）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第四條  本大學各教學及研究單位之增設、變更、或停辦，須經校務會議議決後，報請教育部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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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奈米科技中心業務會議記錄 
時    間：102 年 09 月 17 日（星期二）14:00~16:00 

地    點：奈米科技中心 408 會議室 

主    席：葉鎮宇 主任 

出 席 者：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許志義主任 

          宋振銘組長、林耀東組長、郭華丞組長 

          陳建宇博士後、鄧昂妮、陳姵希、李鳳玉 

 

決  議： 

2. 奈米科技中心更名討論 

決議： 

1. 經討論，奈米科中心因應未來研究方向不同而更名為「永續能源與環境政策中心」

(Center for Sustainable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trategy)。 

2. 因應更名修正本中心之設置辦法之第一條、第二條相關條文，修正如下。   

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現代社會永續能源(奈米科技)發展之需要，設立「永續能源

與環境策略中心(奈米科技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負責整合推動能源與環境(奈米)科技相關教學、研究發展、推廣

服務及人才培育。  

3. 同時並修正國立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二章組織及會議 第一節教學研究單位第三

條本大學設下列學院、學系及研究單位：拾壹、永續能源與環境策略中心(奈米

科技中心)：設教學、研究發展、推廣服務三組。  

4. 修正後之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學組織規程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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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奈米科技中心業務會議記錄 
時    間：102 年 11 月 12 日（星期二）14:00~14:30 

地    點：奈米科技中心 408 會議室 

主    席：葉鎮宇 主任 

出 席 者：宋振銘組長、林耀東組長、郭華丞組長 

          陳建宇博士後、鄧昂妮、陳姵希、李鳳玉 

 

決  議： 

3. 奈米科技設置辦法第一條設置目的討論 

決議： 

1. 經討論，設置辦法第一條修正如下。   

第一條 本校為支援與發展奈米與能源領域前瞻學術研究與產業應用，整合研發

能量、管理相關研究儀器設備並培育人才以利國家科技與產業發展，設

立「永續能源與奈米科技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2. 修正後設置辦法，送校務會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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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奈米科技中心 102 年執行委員會議紀錄 

    時    間：102 年 11 月 12 日（星期二）12:15~13:30 

    地    點：理學大樓 四○四會議室 

    主    席：林俊良副校長（召集人） 

    執行委員：理學院李茂榮院長、工學院薛富盛院長、產業發展研究中心許志義主任 

           植病系黃振文教授、化學系楊吉斯教授 

 奈米科技中心葉鎮宇主任、郭華丞組長、林耀東組長、宋振銘組長 

    請假委員：陳全木研發長、生科院陳鴻震院長、生物科技發展中心黃介辰主任 

    列席人員：奈米科技中心 陳建宇博士、鄧昂妮、陳姵希 

    記錄人員：奈米科技中心 李鳳玉 

壹、 宣布開會及主席致辭 

貳、 本次執行委員會議討論提案 

   案    號：第一案 

   案    由： 奈米科技中心更名討論 

   說    明：  

一、 根據 102 年 9 月 17 日所召開之業務會議決議，因應未來研究方向不同而更名為

「永續能源與環境政策中心」(Center for Sustainable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trategy)。 

二、 配合學校未來跨領域研究之方向及擴大推動整合性學術研究平台之目的。 

三、 因此因應更名修正本中心之設置辦法之第一條、第二條相關條文，同時並修正國

立中興大學組織規程第二章組織及會議 第一節教學研究單位第三條本大學設下

列學院、學系及研究單位等相關條文。 

   辦    法：執行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討論。 

   決    議： 

一、 經討論，為能擴大校內研究人力範疇及資源有效投入本中心，並保留既有之奈米

科技相關研究團隊，擇定中心更名為「永續能源與奈米科技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Sustainable Energy and Nanotechnology)，以整合出具競爭性之跨領域研

究團隊，向外爭取資源。 

二、 因應更名同意修正本中心設置辦法及國立中興大學組織規程，並授權奈米中心將

中心設置辦法第一條文字潤飾，以符實際設置目的。 

三、 相關資料依決議修正完畢，送校務會議討論。 

 

    案    號：第二案 

    案    由： 103 年度專項經費預算審查。 

    說    明： 
一、 102 年度專項經費共提三項，獲補助經常門 1,821 千元、資本門 1,160 千元，總

計 2,981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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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求發展，本中心 103 年度專項經費共提四項，總計 7,305 千元，需求項目及經

費規劃如下： 

〈一〉 奈米核心實驗室設施建置暨整合性研究平台推動：資本門 2,000 千元、

經常門 2,000 千元，總計 4,000 千元。 

〈二〉 奈米標章檢測實驗室建置：經常門 905 千元。 

〈三〉 奈米科技推廣及產業鏈結相關經費：經常門 800 千元。 

〈四〉 因應本中心更名與業務拓展所需之建置經費：經常門 1,600 千元。 

    辦    法：執行會議通過後，簽請校長同意後送 103 年度經費分配會議討論。 

    決    議： 

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為 102 年延續之項目，其中第一項「奈米核心實驗室設施建置暨

整合性研究平台推動」之設備費規畫應以「能源主題整合計畫儀器及合聘研究人

員儀器配合款」項目提出，以配合建置整合性平台儀器設備之所需。 

二、 第四項「因應中心更名與業務拓展所需之建置經費」，經討論有其必要性，同意

其規劃案，並請列出 102 年及 103 年之專項經費對照表，其新增之經費乃是做為

中心成員向外爭取計畫之相關配合款，彰顯中心爭取研究資源與計畫申請之競爭

性。 

三、 同意 103 年所提四項專項經費及其預算，專項經費預算計畫書經會議決議修正

後，簽請校長同意並送 103 年經費分配會議討論。 

 

    参、散會(下午一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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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七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擬將「國立中興大學文學院鹿鳴文化資產中心」屬性定位修正為文學院下之二一級

教學輔助單位，請 討論。 

說    明： 

一、依據 102 年 10 月 30 日文學院 102 學年度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理。 

二、鹿鳴文化資產中心前經 99 年 3 月 26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為附屬文學院下之二一級研究單位。惟依該中心之組織屬性、主要任務、工作項

目及成果皆難以定位成研究單位，目前亦負責招收電視台學員授予專業培訓課程、

配合通識課程實施器材操作與剪輯實習，及設有電子報培訓小記者採訪、撰寫能

力等工作，更難以研究單位之評鑑指標受評。據此，期能將該中心之定位修正為

文學院下之二一級教學輔助單位，並列入學院評鑑中，以符合實際情況。 

三、檢附相關會議紀錄及設置辦法乙份（如附件）。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見：提研究發展會議討論。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請文學院研議，國立中興大學文學院「鹿鳴文化資產中心」設置辦法第八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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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八案 

提案單位：法政學院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校務企劃組 

案    由：擬修訂「國立中興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學教育科學研究

中心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學商情暨民意調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

學政經兵棋推演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學台商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部分

條文，請 討論。 

說    明： 

      一、依據 103 年 1 月 16 日法政學院 102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決議辦理。 

二、國立中興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1、擬修訂本辦法全部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 

2、檢附原辦法（如附件 2）。 

三、國立中興大學教育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1、擬修訂本辦法全部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3）。 

2、檢附原辦法（如附件 4）。 

四、國立中興大學商情暨民意調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1、擬修訂本辦法全部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5）。 

2、檢附原辦法（如附件 6）。 

五、國立中興大學政經兵棋推演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1、擬修訂本辦法第 1.2.3.4.5.7 條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7）。 

2、檢附原辦法（如附件 8）。 

六、國立中興大學台商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1、擬修訂本辦法第 1.2.3.4.6 條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9）。 

2、檢附原辦法（如附件 10）。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議案審查小組意見：提研究發展會議討論。 

決    議：1、「國立中興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學台商研究中心設置

辦法」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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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立中興大學教育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二條與第三條請法政學院研議合

併為第二條：「本中心之目的為…」餘條文修正通過。 

         3.「國立中興大學商情暨民意調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緩議，請法政學院退回中心

重新研議。 

         4、「國立中興大學政經兵棋推演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四條與第五條請法政學院退

回中心重新研議，餘條文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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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法政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為加強對中國大陸

發展現況之研究，並做為政府

大陸政策研究與諮詢之學術

平台，特依據本校研究單位設

置暨評鑑辦法、本院組織章程

第七條之規定，設「國立中興

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訂定本辦法

。 

第一條 

本校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以

下簡稱本院）為加強對中國大

陸發展現況之研究，並做為政

府大陸政策諮詢與研究之學

術平台，特設置「國立中興大

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 

1.本校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修

正為國立中興大學法政學

院。 

2.依據本校研究單位設置暨評

鑑辦法、本院組織章程第七

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

業務及推展各項活動計畫，由

院長提名本院副教授以上專

任教師，提請校長聘任之，任

期與院長同。 

第二條 

本中心設主任一人，綜理中心

有關業務及推展各項活動計

畫，由院長推薦本院教師送請

校長聘任之，任期配合院長任

期。 

中心主任由院長提名本院副

教授以上專任教師，提請校長

聘任之，任期與院長同。 

第三條 

本中心置學術諮詢顧問若干

人，提供中心發展策略之建

議、指導與協助中心各項業務

之推展，由主任推薦國內外學

者專家提請院長聘任之，任期

與主任同。 

第三條 

本中心設學術諮詢顧問若干

人，延聘國內外專家以指導並

協助中心各項業務之推展，任

期配合院長任期。 

學術諮詢顧問由主任推薦國

內外學者專家提請院長聘任

之，任期與主任同。 

第四條 

本中心置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理研究員若干人，擬訂與執

行研究計畫，由主任敦聘校內

外助理教授或助理研究員以

上具相關專長人員兼任之，任

期與主任同。另得聘用研究助

理若干人，辦理及協助本中心

各項事務。 

第四條 

本中心設置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理研究員若干人，由校

內外助理教授或助理研究員

以上兼任之，任期配合院長任

期。另得聘研究助理若干人，

協助及辦理本中心各項事務。

本中心置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理研究員任期與主任同。 

第五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應自行籌措，

第五條 

本中心經費自籌。經費收支依

文字修正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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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給自足，經費收支依本校相

關規定辦理經費報支。 

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

本校及本院相關法規辦理之。 

 

 

新增條文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與本校

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六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經

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行，修

訂時亦同。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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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教育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法政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依據本校研究單

位設置暨評鑑辦法、本院組織

章程第七條之規定，設「國立

中興大學教育科學研究中心」

（以下稱本中心），訂定本辦

法。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教育科學研

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成

立之宗旨乃在進行當前重要

教育理論與教育議題之研

究，作為各級教育主管機構推

展教育活動的參考，發揮提供

教育專業諮詢的功能，以促進

我國教育理論與教育實務的

發展。 

1.新增國立中興大學法政學院

（以下簡稱本院） 

2.依據本校研究單位設置暨評

鑑辦法、本院組織章程第七

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之宗旨乃在於進行當

前重要教育理論與教育議題

之研究，作為各級教育主管機

構推展教育事業與活動的參

考，發揮提供教育專業諮詢的

功能，促進我國教育理論與實

務的發展。 

第二條 

本中心成立之目標為培養教

育理論與教育實務的人才，進

行教育理論與教育議題的研

究，舉辦教育學術研討會及相

關活動。 

修正條文第二條，為現行條文

第一條修訂。 

第三條     

本中心之目標為培養教育理

論與教育實務的人才，進行教

育理論與教育議題的研究，舉

辦教育學術研討會及相關活

動。 

第三條 

本中心設主任一人，主任由院

長提請校長遴聘助理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主任綜理中心有

關業務及推展各項活動計

畫，任期配合院長任期。  

修正條文第三條，為現行條文

第二條修訂。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

有關業務及推展各項活動計

畫，由院長就本院副教授以上

專任教師提名，陳請校長聘任

之，任期與院長同。 

第四條 

本中心除主任外，另設諮詢顧

問、研究員及助理若干人，協

助中心推展各項業務及研究

計畫之爭取及執行，人選由主

任延攬校內外學者專家擔任

之。 

1.修正條文第四條，為現行條

文第三條修訂。 

2.中心主任由院長就本院副教

授以上專任教師提名，陳請

校長聘任之，任期與院長

同。 

第四條     

本中心置諮詢顧問若干人，提

供發展策略之諮詢與建言、協

助本中心業務發展，由主任延

第五條 

本中心包括教育理論及教育

實務兩部份業務，分別負責教

育理論研究計畫之爭取與執

1.修正條文第五條，為現行條

文第四條修訂。 

2.諮詢顧問任期與主任同。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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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校內外學者專家，薦請院長

聘任之，任期與主任同。另置

研究人員及助理各若干人，推

展各項業務及募集、擬訂與執

行研究計畫，由主任遴選適當

人員擔任之。 

 

行，以及舉辦各項教育實務相

關的活動事宜。 

第五條     

本中心業務包括教育理論及

教育實務兩部分，分別負責教

育理論研究計畫之募集、擬訂

與執行，舉辦各項教育實務相

關的活動事宜。 

第六條 

本中心所需各項經費以自籌

財源支應，經費收支依本校相

關規定辦理。 

修正條文第六條，為現行條文

第五條修訂。 

第六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應自行籌

措，自給自足，經費收支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理經費報支。 

 修正條文第七條，為現行條文

第六條修訂。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

本校及本院相關法規辦理之。 

 

 新增條文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及本

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所、院務會議通過，

並經研究發展會議核定後施

行，修訂時亦同。 

修正條文第九條，為現行條文

第七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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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商情暨民意調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法政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為洞察民意、培養

民意調查人才，依據本校研究

單位設置暨評鑑辦法、本院組

織章程第七條之規定，設「國

立中興大學商情暨民意調查研

究中心」（以下稱本中心），訂

定本辦法。 

第一條 

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成立

「中興大學社會科學暨管理

學院商情暨民意調查研究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1.新增國立中興大學法政

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

洞察民意、培養民意調查

人才。 

2.依據本校研究單位設置

暨評鑑辦法、本院組織章

程第七條之規定，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之宗旨在於： 

一、從事與學術有關之調查研

究。 

二、建立調查研究資料庫，提

供相關研究者參考或運

用。 

三、提供本校學生從事調查研

究的實習機會。期結合本

校課程設計，勵進學術研

究風氣，客觀精確掌握商

情與社會脈動，提供企業

與社會服務。 

第二條 

本中心以(一)從事與學術有關

之調查研究；(二)建立調查研

究資料庫，供相關研究者參考

或運用；(三)提供本校學生從

事調查研究的實習機會等參

方面，結合本校課程設計，勵

進學術研究風氣，客觀精確掌

握商情與社會脈動，提供企業

與社會服務為宗旨。 

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中心以商情調查、民意測

驗、政策分析評估、研究改進

民意調查之技術與方法及其他

各種實證研究為主要研究項

目。各項研究均本諸學術中立

之原則執行。 

第三條 

本中心以商情調查、民意測

驗、政策分析評估、研究改進

民意調查之技術與方法及其

它各種實證研究為主要研究

項目。各項研究均本諸學術中

立之立場執行。 

文字修正 

第四條 

本中心工作項目如下： 

一、申請及執行學術研究計

畫。 

二、舉辦研討會、講習班及研

習班。 

第四條 

本中心之工作項目規劃如下：

一、申請及執行學術研究計

畫。 

二、舉辦研討會、講習班及研

習班。 

文字修正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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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問服務。 

四、調查研究。 

五、出版研究專刊及叢書。 

六、其他有關之活動等事項。 

三、顧問服務。 

四、調查研究。 

五、出版研究專刊及叢書。 

六、辦理其他有關之活動或事

項。 

第五條 

本中心各項研究計畫，除中心

自行提出研究計劃進行研究

外，並接受下列案源之委託或

協助合作研究： 

一、校內單位已經核定預算之

案件。 

二、校內各系所教師研究計畫

案件。 

三、公立機構(含相關法人組

織)。 

四、合法登記之民間機構(含公

司、社團等)。 

五、合法登記之政黨。 

六、正當目的之個人。 

第五條 

本中心各項研究計畫，除中心

自行提出研究計劃進行研究

外，並接受下列案源之委託或

協助合作研究： 

一、校內單位經核定預算之案

件。 

二、校內各系所教師研究計畫

案件。 

三、公立機構(含相關法人組

織)。 

四、合法登記之民間機構(含

公司、社團等)。 

五、合法登記之政黨。 

六、正常目的之個人。 

文字修正 

第六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

業務，由參與本中心運作之教

師推選，提請院長轉請校長聘

任之，任期與院長同。置執行

秘書一人，承中心主任之命，

辦理中心行政事務，由主任商

請本院助理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之，任期與主任同。 

第六條 

本中心之經常門支出、各項研

究計劃之經費，以自給自足為

原則。校內單位經核定預算之

案件以該單位編列預算支

付。必要設備之購置及維護，

得視需要由本校編列預算補

助。本中心之空間、設備供做

教學使用時，其支出由本校相

關系所編列預算支應。本中心

經費來源主要分列如下： 

一、學校補助。 

二、諮詢及技術服務經費。 

三、向政府機關或公民營機構

申請補助。 

四、其他贊助經費。 

 

 

1.修正條文第六條，為現行

條文第七條第一.四項。 

2.中心主任任期與院長同 

3.執行秘書任期與主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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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中心設商情研究組、選舉研

究組及民意調查研究組等研究

組，並得視需要組成立各種研

究小組。另設綜合業務組負責

中心行政事務及訪員招訓管理

等事宜。 

各組之職掌規劃如下： 

一、商情研究組：掌理蒐集與

研究國內、大陸以及國外

商情市場及經貿制度、法

令等事項。 

二、選舉研究組：掌理研究與

比較國內外選舉與投票行

為等事項。 

三、公共政策研究組：掌理研

究民眾對公共政策之意見

及研議提供政府施政參考

之建議等事項。 

四、綜合業務組：由執行秘書

負責，掌理中心行政事

務、學術交流、資訊出

版、研究委託、研究助

理、督導及訪員訓練與管

理等事項。必要時得增設

各事務部門以專責各 

業務。 

第七條 

本中心得置下列人員： 

一、主任一人，綜理本中心業

務，由社會科學暨管理學

院院長就本校教師中遴

選適任人員，提請校長聘

兼之。 

二、召集人若干人，協助主任

綜理本中心業務，並擔任

各研究組分組負責人。由

本中心主任就本校教師

中遴選適任人員，提請校

長聘兼之。 

三、為推展各項研究工作，得

設專兼任研究人員、研究

助理、督導、訪員若干

人，承中心主任之命，執

行各項研究計畫。前述研

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

員，由主任分別聘任之。

四、秘執行書一人、秘書若干

人，承中心主任之命，辦

理中心行政事務。 

五、本中心得遴聘國內外學者

專家、政府首長、企業或

民間團體主管為無給職

顧問，以提供各項研究案

與業務推展之諮詢。顧問

名單由本中心主任推

荐，陳請社會科學暨管理

學院院長、校長核定後聘

任之。 

修正條文第七條，為現行條

文第八條 

第八條 

本中心因業務發展需要，得置

下列人員： 

一、為推展各項研究工作，得

設專兼任研究人員、研究

助理、督導、訪員若干人，

第八條 

本中心下設置商情研究組、選

舉研究組及民意調查研究組

三個研究小組，並得視需要組

成立各種研究小組。中心另設

綜合業務組負責中心行政事

1.修正條文第八條，為現行

條文第七條。 

2.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一項

為現行條文第七條第三

項。 

3.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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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中心主任之命，執行各

項研究計畫。前述研究人

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

由主任分別聘任之。 

二、由主任遴聘國內外學者專

家、政府首長、企業或民

間團體主管若干人擔任顧

問，任期與主任同，提供

發展策略及各項研究案與

業務推展之諮詢建言。 

務及訪員招訓管理等事宜。各

組之執掌及組織規劃如下： 

一、商情研究組：掌理蒐集與

研究國內、大陸以及國外

商情市場及經貿制度、法

令等事項。 

二、選舉研究組：掌理研究與

比較國內外選舉與投票

行為等事項。 

三、公共政策研究組：掌理研

究民眾對公共政策之意

見及研議提供政府施政

參考之建議等事項。 

四、綜合業務組：由執行秘書

負責，掌理中心行政事

務、學術交流、資訊出

版、研究委託、研究助

理、督導及訪員訓練與管

理等事項。必要時得增設

各事務部門以專責各項

業務。 

為現行條文第七條第五

項。 

4.顧問任期與主任同。 

第九條 

本中心承接之各項專案或專題

研究計畫，得經主任核定後，

委請本院相關學門之單位承接

研究，或遴聘相關專長之教師

組成專案小組執行之。亦得經

遴定計畫主持人後，由主持人

就校內外相關學者專家或其他

適當人員中遴薦人選，提請中

心主任聘為專案顧問、研究員

或研究助理，組成專案小組執

行專項研究計畫。 

第九條 

本中心承接之各項專案或專

題研究計劃，得經主任核定

後，委請本院相關學門之單位

接案研究或遴定相關專長之

教師組成專案小組執行之；亦

得經遴定計劃主持人後，由主

持人就校內外相關學者專家

或其它適當人員，提請中心主

任聘為專案顧問、研究員或研

究助理，以組成專案小組執行

研究計劃。 

文字修正 

第十條 

本中心舉辦各項研究有關訓

練、成果發表與學術研討活

動，得會請相關部門及各系、

所協同辦理。 

第十條 

本中心承接之各項專案或專

題研究計劃，應提撥各案計劃

經費百分之四為學校管理

費。本中心研究管理費之提撥

1.修正條文第十條，為現行

條文第十二條。 

2.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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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度及本中心之空間、設備供

做研究調查、推廣教育或租借

使用時，其收費辦法由本中心

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校各單位及專、兼任教師以

本校名義接受委託之專案或專

題研究，得依本辦法納入本中

心運作。 

第十一條 

本中心承接之各項專案或專

題研究報告由中心出版或由

中心委託出版；前條第三款款

之專案或專題研究報告得由

計劃主持人自行決定。前項各

研究成果與原始數據資料，得

獲主持人同意並經主任核定

後，於不違反合約之情形下，

得提供校內外各單位正當目

的之用，唯不得損及委託單位

與計劃研究人員等之權益；其

使用辦法另訂。 

1.修正條文第十一條，為現

行條文第十三條。 

2.文字修正。 

 

第十二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應自行籌措，

自給自足，經費收支依本校相

關規定辦理經費報支。校內單

位經核定預算之案件以該單位

編列之預算支付。本中心必要

設備之購置與維護，得視需要

申請由本校編列預算補助。本

中心之空間、設備供做教學使

用時，其支出由本校相關院、

系、所編列預算支應。 

本中心經費來源主要分列如

下： 

一、學校補助。 

二、諮詢及技術服務經費。 

三、向政府機關或公民營機構

申請補助。 

四、其他贊助經費。 

第十二條 

本中心舉辦各項研究有關訓

練、成果發表與學術研討活

動，得會請相關部門及各系配

合辦理。 

修正條文第十二條，為現行

條文第六條。 

 

第十三條 

本中心之空間、設備供做研究

調查、推廣教育或租借使用

第十三條 

本校各專兼任教師及各單

位，以本校名義接受委託之專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為現行

條文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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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收費辦法由本中心另定

之。 

案或專題研究，適用本辦法之

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及本校

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公佈施

行，經校務會議議決後得予修

訂。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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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情暨民意調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91 年 10 月 25 日 91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成立「中興大學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商情暨民意調查研究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一條 本中心以(一)從事與學術有關之調查研究；(二)建立調查研究資料庫，供相關研究

者參考或運用；(三)提供本校學生從事調查研究的實習機會等參方面，結合本校課

程設計，勵進學術研究風氣，客觀精確掌握商情與社會脈動，提供企業與社會服務

為宗旨。 

第三條    本中心以商情調查、民意測驗、政策分析評估、研究改進民意調查之技術與方法及

其它各種實證研究為主要研究項目。各項研究均本諸學術中立之立場執行。 

第四條    本中心之工作項目規劃如下： 

一、申請及執行學術研究計畫。 

二、舉辦研討會、講習班及研習班。 

三、顧問服務。 

四、調查研究。 

五、出版研究專刊及叢書。 

六、辦理其他有關之活動或事項。 

第五條    本中心各項研究計畫，除中心自行提出研究計劃進行研究外，並接受下列案源之委

託或協助合作研究： 

一、校內單位經核定預算之案件。 

二、校內各系所教師研究計畫案件。 

三、公立機構(含相關法人組織)。 

四、合法登記之民間機構(含公司、社團等)。 

五、合法登記之政黨。 

六、正常目的之個人。 

第六條    本中心之經常門支出、各項研究計劃之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校內單位經核定

預算之案件以該單位編列預算支付。必要設備之購置及維護，得視需要由本校編列

預算補助。本中心之空間、設備供做教學使用時，其支出由本校相關系所編列預算

支應。本中心經費來源主要分列如下：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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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校補助。 

二、諮詢及技術服務經費。 

三、向政府機關或公民營機構申請補助。 

四、其他贊助經費。 

第七條    本中心得置下列人員： 

一、主任一人，綜理本中心業務，由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院長就本校教師中遴選

適任人員，提請校長聘兼之。 

二、召集人若干人，協助主任綜理本中心業務，並擔任各研究組分組負責人。由

本中心主任就本校教師中遴選適任人員，提請校長聘兼之。 

三、為推展各項研究工作，得設專兼任研究人員、研究助理、督導、訪員若干人，

承中心主任之命，執行各項研究計畫。前述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

由主任分別聘任之。 

四、執行秘書一人、秘書若干人，承中心主任之命，辦理中心行政事務。 

五、本中心得遴聘國內外學者專家、政府首長、企業或民間團體主管為無給職顧

問，以提供各項研究案與業務推展之諮詢。顧問名單由本中心主任推荐，陳

請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院長、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第八條    本中心下設置商情研究組、選舉研究組及民意調查研究組三個研究小組，並得視需

要組成立各種研究小組。中心另設綜合業務組負責中心行政事務及訪員招訓管理等

事宜。各組之執掌及組織規劃如下： 

一、商情研究組：掌理蒐集與研究國內、大陸以及國外商情市場及經貿制度、法

令等事項。 

二、選舉研究組：掌理研究與比較國內外選舉與投票行為等事項。 

三、公共政策研究組：掌理研究民眾對公共政策之意見及研議提供政府施政參考

之建議等事項。 

四、綜合業務組：由執行秘書負責，掌理中心行政事務、學術交流、資訊出版、研

究委託、研究助理、督導及訪員訓練與管理等事項。必要時得增

設各事務部門以專責各項業務。 

第九條    本中心承接之各項專案或專題研究計劃，得經主任核定後，委請本院相關學門之單

位接案研究或遴定相關專長之教師組成專案小組執行之；亦得經遴定計劃主持人後，

由主持人就校內外相關學者專家或其它適當人員，提請中心主任聘為專案顧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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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員或研究助理，以組成專案小組執行研究計劃。 

第十條    本中心承接之各項專案或專題研究計劃，應提撥各案計劃經費百分之四為學校管理

費。本中心研究管理費之提撥額度及本中心之空間、設備供做研究調查、推廣教

育或租借使用時，其收費辦法由本中心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中心承接之各項專案或專題研究報告由中心出版或由中心委託出版；前條第三款

款之專案或專題研究報告得由計劃主持人自行決定。前項各研究成果與原始數據

資料，得獲主持人同意並經主任核定後，於不違反合約之情形下，得提供校內外

各單位正當目的之用，唯不得損及委託單位與計劃研究人員等之權益；其使用辦

法另訂。 

第十二條  本中心舉辦各項研究有關訓練、成果發表與學術研討活動，得會請相關部門及各系

配合辦理。 

第十三條  本校各專兼任教師及各單位，以本校名義接受委託之專案或專題研究，適用本辦法

之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公佈施行，經校務會議議決後得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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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政經兵棋推演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法政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為將兵棋推演之概

念與談判之理論與實務結

合，並將兵棋推演之實作運用

於各部門，依據本校研究單位

設置暨評鑑辦法、本院組織章

程第七條之規定，設「國立中

興大學政經兵棋推演研究中

心」（以下稱本中心），訂定本

辦法。 

第一條 

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以下簡

稱本院）「國立中興大學政經

兵棋推演研究中心」（以下稱

本中心）成立之宗旨乃在於將

兵棋推演之概念與談判之理

論與實務結合，並將兵棋推演

之實作運用在公、私部門各項

議題談判協商之模擬演練，以

推展政經兵棋推演實作功能。

1.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修正為

國立中興大學法政學院。 

2.依據本校研究單位設置暨評

鑑辦法、本院組織章程第七

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之目標為培養、訓練談

判協商之專業人才，針對政、

經、商業領域之議題與趨勢進

行推演及預判，並舉辦各項政

經兵推競賽及相關活動。 

第二條 

本中心成立目標為培養、訓練

談判協商之專業人才，並針對

政、經、商業領域之議題與趨

勢進行推演及預判，並舉辦各

項政經兵推競賽及相關活動。

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心

業務及推展各項活動計畫，由

參與本中心運作之教師推

選，提請院長陳請校長聘任

之，任期與院長同。 

第三條 

本中心設主任、副主任各一

人，綜理中心有關業務及推展

各項活動計畫，人選由院長推

薦本院教師送請校長聘任

之。副主任人選由中心主任延

攬擔任之，任期配合院長任

期。 

1.中心主任任期同院長。 

2.文字修正。 

第四條 

本中心除主任、副主任外，另

置執行長、諮詢顧問、研究

員，指導並協助中心各項業務

推展及進行政經兵棋推演之

研發。人選由中心主任延攬校

內外專家學者擔任之，任期與

主任同。 

第四條 

本中心除主任、副主任外，另

設執行長、諮詢顧問、研究

員，指導並協助中心各項業務

推展及進行政經兵棋推演之

研發。人選由中心主任延攬校

內外專家學者擔任之。執行

長、諮詢顧問、研究員任期同

中心主任。 

執行長、諮詢顧問、研究員，

任期與主任同。 

第五條 

本中心設政經兵推研究及政

經兵推活動二小組，分別負責

第五條 

本中心得聘請研究助理若干

人，協助及辦理本中心各項事

新增政經兵推研究及政經兵

推活動二組。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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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兵推計畫之訂定與研

究，及舉辦各項政經兵推 

活動與相關事宜。 

務。 

第六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應自行籌

措，自給自足，經費收支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理經費報支。 

第六條 

本中心所需各項經費以自籌

財源支應，自負盈虧。經費收

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

校相關規定辦理。 

刪除原文第七條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及本

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經

研究發展會議核定後實行，修

訂時亦同。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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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政經兵棋推演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99 年 3 月 26 日 98 學年度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核定 

第一條  社會科學暨管理學院（以下簡稱本院）「國立中興大學政經兵棋推演研究中心」（以下

稱本中心）成立之宗旨乃在於將兵棋推演之概念與談判之理論與實務結合，並將兵

棋推演之實作運用在公、私部門各項議題談判協商之模擬演練，以推展政經兵棋推

演實作功能。 

第二條  本中心成立目標為培養、訓練談判協商之專業人才，並針對政、經、商業領域之議題

與趨勢進行推演及預判，並舉辦各項政經兵推競賽及相關活動。 

第三條  本中心設主任、副主任各一人，綜理中心有關業務及推展各項活動計畫，人選由院長

推薦本院教師送請校長聘任之。副主任人選由中心主任延攬擔任之，任期配合院長任

期。 

第四條  本中心除主任、副主任外，另設執行長、諮詢顧問、研究員，指導並協助中心各項

業務推展及進行政經兵棋推演之研發。人選由中心主任延攬校內外專家學者擔任之。

執行長、諮詢顧問、研究員任期同中心主任。 

第五條  本中心得聘請研究助理若干人，協助及辦理本中心各項事務。 

第六條  本中心所需各項經費以自籌財源支應，自負盈虧。經費收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辦法若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經研究發展會議核定後實行，修訂時亦同。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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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台商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國立中興大學法政學院（以
下簡稱本院）為加強對中國
大陸與海外台商之研究、服
務、與課程訓練，並作為政
府與台商之間的溝通媒介，
依據本校研究單位設置暨評
鑑辦法、本院組織章程第七
條之規定，設「國立中興大
學台商研究中心」（以下稱
本中心），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加強對中國大陸與海外台
商之研究、服務、與課程訓
練，並作為政府與台商之間
的溝通媒介，特設置『國立
中興大學台商研究中心』（以
下稱本中心）。 
 

1.新增國立中興大學法政學
院（以下簡稱本院） 

2.依據本校研究單位設置暨
評鑑辦法、本院組織章程
第七條之規定，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理中
心有關業務及推廣各項活動
計畫，由參與本中心運作之
教師推選，提請院長陳請校
長聘任之，任期與院長同。 

第二條 
本中心設主任、副主任各一
人，綜理中心有關業務及推
廣各項活動計畫，由參與本
中心之教師互推產生，任期
兩年。 
 

中心主任任期與院長同 

第三條 
本中心設研究、教育訓練、
諮詢協商、及公共關係等四
小組，分別負責研究計畫之
訂定、教育課程之安排、相
關問題之諮商與協助以及對
外關係之拓展等業務。 

第三條 
本中心設研究、教育訓練、
諮詢協商、及公共關係等四
組，分別負責研究計畫之訂
定、教育課程之安排、相關
問題之諮商與協助、以及對
外關係之拓展等業務。 

修正條文第三條，為現行條
文第四條。 
 

第四條 
本中心置諮詢顧問，指導並
協助中心各項業務之推展。
顧問由中心主任邀請產、
官、學各界對台商發展與研
究有興趣之人擔任。顧問無
名額，任期與主任同。 

第四條 

本中心設諮詢顧問，指導並

協助中心各項業務之推展。

顧問由中心主任邀請產、

官、學各界對台商發展與研

究有興趣之人擔任。顧問無

名額及任期之限制。 

1.修正條文第四條，為現行
條文第三條。 
2.諮詢顧問任期與主任同 

第五條 
本中心所需經費應自行籌
措，自給自足，經費收支依
本校相關規定辦理經費報
支。。 

第五條 
本中心所需各項經費以自籌
財源支應，自負盈虧。經費
收支依有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本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及本
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六條 
本辦法經所、院務會議通
過，並經研究發展處同意核
備後實行，修訂時亦同。 

文字修正 

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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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台商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90 年 3 月 20 日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加強對中國大陸與海外台商之研究、服務、與課程訓練，並作為政府與台商之間的

溝通媒介，特設置『國立中興大學台商研究中心』（以下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設主任、副主任各一人，綜理中心有關業務及推廣各項活動計畫，由參與本中

心之教師互推產生，任期兩年。  

第三條  本中心設諮詢顧問，指導並協助中心各項業務之推展。顧問由中心主任邀請產、官、

學各界對台商發展與研究有興趣之人擔任。顧問無名額及任期之限制。  

第四條  本中心設研究、教育訓練、諮詢協商、及公共關係等四組，分別負責研究計畫之訂定、

教育課程之安排、相關問題之諮商與協助、以及對外關係之拓展等業務。  

第五條  本中心所需各項經費以自籌財源支應，自負盈虧。經費收支依有關規定辦理。  

第六條  本辦法經所、院務會議通過，並經研究發展處同意核備後實行，修訂時亦同。  

 

  

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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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三案 

案    由：修訂「國立中興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學和平與戰略研

究中心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

學教育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學商情暨民意調查研究中心設置辦

法」、「國立中興大學政經兵棋推演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國立中興大學台商研

究中心設置辦法」中心主任、研究員、副研究員等任期，請 討論。 

說    明： 

一、擬統一各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如下： 

1、設置辦法最後一條修訂改為修正。 

  2、建議任期修正為，中心主任任期修正為與院長同，顧問、研究員、副研究員等任期修正為

與中心主任同。 

二、「國立中興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略）。 

三、「國立中興大學全球和平與戰略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略）。 

四、「國立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略）。 

五、「國立中興大學教育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略）。 

六、「國立中興大學商情暨民意調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略）。 

七、 「國立中興大學政經兵棋推演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略）。 

八、「國立中興大學台商研究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略）。 

決    議： 

一、通過。  

二、各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如下： 

1、「國立中興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 7 頁）。 

2、「國立中興大學全球和平與戰略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 8 頁）。 

3、「國立中興大學日韓總合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 9 頁）。 

4、「國立中興大學教育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 10 頁）。 

5、「國立中興大學商情暨民意調查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 11 頁）。 

6、「國立中興大學政經兵棋推演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 13 頁）。 

7、「國立中興大學台商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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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第九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承辦單位：研究發展處計畫業務組 

案    由：103 年度建教合作管理費校留用款預算案，請 討論。 

說    明： 

      一、為有效運用行政管理費校留用款，使經費運用制度化，編列 103 年度預算表。 

二、檢附 102 年度建教合作管理費校留用預算表、決算表及 103 年度建教合作管理費校

留用款預算表各乙份。 

辦    法：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依預算表執行。 

議案審查小組意見：提送研究發展會議討論。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有關「辦理建教合作計畫人員酬勞」乙節，請秘書室召集研發處、主計室、人事室

等相關單位確實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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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中 興 大 學 
建教合作計畫行政管理費預算、決算表 

中華民國 102 年度 
                                                                                      單元：元 

摘 要 預算數 決算數 

各項支

出占總

支出比

例(％)

說 明 

收入：       

101年度結餘轉存 2,000,000 2,000,000
 101 年結餘提撥 200 萬元，因應計

畫進用人員，適用勞基法相關經

費。 

本年度校管理費

收入 
40,700,000 41,995,921

 國科會收入 22,144,131 元。 
非國科會收入 19,883,537 元。 
更正收回 101 年度校管理費分配款

共計 31,747 元。 

收入合計 42,700,000 43,995,921   

支出：       

人事費 

19,500,000 16,966,536 44.64%  

1.聘僱人員薪

資 
17,500,000 16,966,536 44.64% 102 年聘僱人員約 30 位。 

2.計畫進用人

員適用勞基法

專案經費 
2,000,000 0 0 

支援計畫進用人員適用勞基法之

相關費用，如：資遣費等特殊狀

況。 

辦理建教合作 
計畫人員酬勞 

5,200,000 5,548,553 14.60% 依「國立中興大學建教合作收入之

收支管理要點」第七點，辦理建教

合作計畫工作費，行政人員每月支

領之兼辦業務酬勞費，以不超過其

專業加給之 60%為限。 

1.國科會計畫 4,000,000 3,850,585 10.13%

2.農委會及其

他機關計畫 
1,200,000 1,697,968 4.47%

支援學術發展經

費 
8,500,000 6,979,826 18.37%

依「國立中興大學建教合作計畫行

政管理費支援學術發展經費補助

要點」執行(計 6,627,628 元)及支援

本校圖書館出版中心相關業務(計
352,198 元)。（由學術組承辦） 

新進教師教學及

研究經費 
2,000,000 2,000,000 5.26%

依「國立中興大學新進教師教學及

研究經費補助辦法」執行。（由學

術組承辦） 

專利申請與推廣

費用 
3,000,000 2,999,092 7.89%

依據「國立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成果

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辦理本校專

利申請案件。（由智財中心承辦）

春節團拜費用 350,000 307,530 0.81% 補助人事室春節團拜活動。 

業務費 1,150,000 204,393 0.54%

辦理「建教合作計畫之產學績優教

師獎」之會議委員出席費等 23,352
元、中科產學訓協會 50,000 元、計

畫組工讀生等支出。 
中科創業育成中

心 之營運費用 
3,000,000 2,999,032 7.89%

中科管理費、土地租金、保全費

用、水電費其中心它業務費 

支出合計 42,700,000 38,004,962 100%   

本年度餘絀 0 5,99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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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散會：中午 12 時 35 分。 

                        

國 立 中 興 大 學 

建教合作計畫行政管理費預算表 

中 華 民 國 103 年 度                    
                                                                     單元：元 

摘  要 103 年度預算數 說    明 

收入：     

102 年度結餘轉存 2,000,000

102 年度結餘 5,990,959 元： 
1.轉存提撥 2,000,000 元為計畫進用人員適用勞基法 
  相關費用需求。 
2.扣除上述需求結餘 3,990,959 元繳回校務基金。 

103 年度預估 
校管理費收入 

41,000,000
預估：1.國科會收入 22,000,000 元。 
      2.非國科會收入 19,000,000 元。 

預估收入合計 43,000,000   

支出：     
人事費 19,360,000  

1.聘僱人員 
薪資 

17,360,000
103 年聘僱人員計 30 位。共約 17,000,000 元;另職災保

險金約 30,000 元/月。 

2.計畫進用人員適用

勞基法專案經費 
2,000,000

支援計畫進用人員適用勞基法之相關費用，如資遣費

等特殊狀況。 

辦理建教合作 
計畫人員酬勞 

5,400,000 依「本校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管理要點」第七點，辦

理建教合作計畫工作費，行政人員每月支領之兼辦業

務酬勞費，以不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為限。 
1.國科會計畫 3,800,000 

2.農委會及其他機關

計畫 1,600,000 

支援學術發展經費 8,500,000

依據「國立中興大學建教合作計畫行政管理費支援學

術發展經費補助要點」執行(計 800 萬元)及支援本校

圖書館出版中心相關業務(計 50 萬元)。（由學術組承

辦） 
新進教師教學及研

究經費 
2,000,000

依據「國立中興大學新進教師教學及研究經費補助辦

法」執行。（由學術組承辦） 
專利申請與推廣費

用 
3,000,000

依據「國立中興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辦

法」辦理本校專利申請案件。（由智財中心承辦） 

春節團拜費用 350,000 補助人事室舉辦「新春團拜活動」。 

業務費 1,890,000
辦理「建教合作計畫之產學績優教師獎」之會議委員

出席費、行政單位服務績效滿意度 100,000 元、計畫

組工讀生及推動產學合作相關業務等費用。 

中科創業育成中心

之營運費用 
3,000,000

中科管理費、土地租金、保全費用及水電費等有關中

心之業務費。 

支出合計 4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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